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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  –   

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  

 

茲提述中國上城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五日的公

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配售事項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

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 

 

董事會謹此澄清，由於無意而導致錯誤，該公告第 9 頁「配售事項」及「配售股

份」的釋義有誤，並應該如下所示：  

 

「配售事項」  指  根據配售協議之條款按竭盡所能基準配售最多  

50,888,000股股份  

 

「配售股份」  指  根據配售事項將予配售之最多 50,888,000 股股

份  

 

除本公告內所澄清之事項外，該公告所載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。  

 

承董事會命  

中國上城集團有限公司  

主席 

潘世民  

 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九日 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潘世民先生、陳賢先生、鄭子堅先生、杜坤先生、張

曉君先生及梁志超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邱思揚先生、陳偉江先生及李鎮

彤先生。  


